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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
学生缴费暂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缴费工作管理，理顺和规范缴费程序，

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收费规定，结合我校实

际情况，借鉴兄弟院校的做法，经学校研究，制定了《济宁学

院学生缴费暂行管理办法》。现将《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望你

们认真组织学习，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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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学生缴费暂行管理办法 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生缴费工作管理，理顺和规范缴费程

序，保障学校和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收费规定，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，借鉴兄弟院校的做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严格执行收费政策，确保依法缴费 

（一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普通高等

教育学生管理规定》以及《教育部、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关

于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的精神，

学生收费工作应严格执行山东省政府和山东省主管部门规

定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按照《教育收费公示制度》要求，

向学生和社会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，学生收费按学年收取，

项目为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等。未经学校审查并报物价部

门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扩大收费

项目。 

（二）学费收入是学校办学的主要经费来源，是学校日

常运行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条件。做好学费收缴工作，是

新形势下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。各系、各部门要高

度重视学费收缴工作，进一步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、齐抓共

管、精心组织，切实增强责任感，深入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

特别是诚信教育工作，增强学生缴费上学意识，形成自觉缴

费的良好氛围。 

（三）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，及时足额缴费是每位大

学生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

第五十四条“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”、

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第十条“未按学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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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”的规定，

学生上学缴费是国家的法律规定，每位学生应自觉足额缴

费，做诚实守信的大学生。 

第二条  学生缴费办法及程序 

（一）缴费办法 

1.学生使用指定银行卡，在异地或本地存上足额的费

用，由财务处通过银行系统以电子划转的方式，收取学费、

住宿费、教材费。 

2.学生到学校财务处通过指定银行卡划转或直接交纳

现金。 

3.通过办理助学贷款直接冲抵学费、住宿费。 

（二）缴费程序 

1.新生缴费 

财务处负责与银行及时联系、具体安排，为每位新生办

理个人银行卡，随同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给学生本人。学生

根据学校入学通知将应缴的费用足额存入指定银行卡。依据

缴费标准，学校委托指定银行采取电子划转方式，收取学生

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。 

2.在校生缴费 

暑假前，认真核对个人指定银行卡账户金额，并于新学

期开学两周内将应缴的学费足额存入指定银行卡；学校财务

处根据缴费标准，委托指定银行，采取电子划转方式，收取

学生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。 

第三条  退费处理办法 

学生缴纳学费后，依法依规需退还学费的，须本人提出

申请，所在系写出报告，经教务处审核，提交分管院长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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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由财务处参照山东省政府办公厅鲁政办发[2008]65 号文

件第十八条规定办理。  

第四条  欠费处理办法 

（一）新生入学坚持“先缴费、再报到”的原则，对未

足额缴费的学生不予注册。 

（二）对拖欠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的在校生： 

1.严格执行学期注册制度。在规定时间内未足额缴费

的，不予注册；因不尽缴费义务而未注册的学生，暂缓其行

使相应权利；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的，

可以作退学处理。 

2.学生缴费情况列入其总结考核内容，欠费情况及诚信

评估存入个人档案。不按时交费的，不得参加各类考试，不

能参加学期综合测评，不得评定各类奖学金，取消其评先选

优的资格。 

3.学校通过校园网等形式发布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的

缴纳信息，调度缴费工作；同时将欠费学生名单及相关情况

送达各系。各系要及时与欠费学生家长取得联系，制定措施，

督促学生按时缴费。 

4.采取其他有助于学费、住宿费、教材费收缴的正当措

施。 

第五条  贫困生救助办法 

对确实不能按时缴纳学费的特困学生，学校坚持“只帮

不保”的救助原则，在其注册后，对其采取救助： 

（一）摸排情况，优先安排勤工助学岗位。 

（二）按有关规定协助其申请、办理助学贷款。 

（三）积极争取资助贫困学生的社会捐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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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建立健全特困生奖学金制度，对品学兼优、家庭

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，提高奖学金额度。 

第六条  职责分工 

学生缴费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，各单位（部门）党政一

把手是此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各级领导干部和各部门、各

系要分工负责，相互配合，共同抓好落实。 

（一）学校领导深入基层，加强所联系系的学生缴费工

作，与所联系系共担义务、共享权益。 

（二）学生工作部（处）作为牵头责任部门对学生缴费

工作负总责，要利用学生管理体制，建立包保制度，抓好学

生缴费的检查督促，开展宣传教育，制定催交措施，办理助

学贷款，实施岗位救助，审核评优奖励，确认推荐就业。 

（三）纪委（监察）、组织人事部（处）、团委、教务处、

财务处等责任部门要尽其职能，相应做好思想教育、奖惩兑

现、劳酬审定、学籍注册、学费收取、信息通报及违纪查处

等工作。 

（四）各系作为学生缴费工作的考核单位，具体承担本

单位的学生缴费工作。负责向学生宣传缴费上学的义务、责

任和有关政策规定，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，要在调

研分析、排查梳理的基础上，制定工作方案，全员动员、细

化分工、责任到人，切实做好督促缴费工作。 

第七条 考核办法 

（一）实行学生缴费与全校教职工的校内津贴发放挂钩

的办法。对学生缴费高于应交款额 95%的系，按相应百分率

发放校内津贴；低于 95%的，停发当年校内津贴；当年底达

到 95%的，予以补发，达不到的，不再补发；管理及教辅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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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人员的校内津贴，按全校学生平均缴费率发放；全校学

生平均缴费率达不到 95%，停发相关责任部门的校内津贴。 

（二）实行单位（部门）公用事业经费使用与学生缴费

挂钩的办法。年度学生缴费达到应交款额 98%的，其公用事

业经费在原来的基础上追加 5%；达不到 95%的，其公用事业

经费暂时冻结使用，待达到后再使用。 

（三）对缴费工作认识不高、组织不力、措施不到位的

单位（部门）及其相关负责人，予以全校通报批评，并取消

其年度评先选优资格。 

（四）加大对学生缴费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，严肃查处

影响、干扰收费工作的行为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:财务  学生缴费  办法  印发  通知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9 年 11 月 5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


